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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黄岛区气象局

2024年度防雷和升放气球安全行政执法检查、“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为落实防雷安全社会监管职责，提高气象依法行政工作水平，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根据《气象灾害防御条例》《青岛市气象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气象行政执法检查和“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的通知》（青气办发〔2024〕30号）《青岛市气象局政策法规处关于制定青岛市气象部门2024年度防雷安全行政执法检查和“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工作计划的通知》（气法函〔2024〕4号）等要求，制定青岛市黄岛区气象局2024年度防雷和升放气球安全行政执法检查、“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一、防雷安全行政执法检查与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一）检查范围

1.油库、气库、弹药库、化学品仓库和烟花爆竹、石化等易燃易爆建设工程和场所，雷电易发区内的矿区、旅游景点等。

2.在本行政区域内注册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
（二）检查时间、比例
1.防雷安全行政执法检查全覆盖
防雷安全监管单位：检查频次为上半年、下半年各1次。上半年按名录库总数的60%进行检查；下半年对剩余的40%进行检查。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一般安排在下半年进行检查。

2.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防雷安全监管单位：安排在下半年进行，抽查比例按不低于名录库总数的5%，每个行业类别至少抽取1个被检查对象。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安排在下半年进行，抽查比例不低于名录库总数的5%。

3.地方政府或上级气象主管机构有安排部署的，按照安排部署执行。

（三）检查内容

1.权限范围内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

2.防雷安全监管单位防雷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和雷电防护装置年度检测等情况。

3.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单位检测活动情况。

（四）检查方式

1.对防雷安全监管单位采取现场与非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现场检查不低于名录库总数的70%，非现场检查不高于名录库总数的30%；对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采取现场检查的方式。

2.自行发起对被检查单位的“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3.与应急、市场监管、消防等部门联合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二、升放气球安全执法检查与“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一）检查范围

1.本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升放气球资质单位。

2.本行政区域内的升放气球活动。

（二）检查时间、比例
1.升放气球安全行政执法检查

升放气球资质单位：一般安排在上半年进行检查，检查比例为本行政区域内注册的全部升放气球资质单位。

本行政区域内的升放气球活动：本行政区域内所有升放气球活动。

升放气球日常巡查：一般每周安排巡查1-2次，重要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加大巡查频次。

升放气球安全“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升放气球资质单位：一般安排在下半年进行，抽查比例按不低于本行政区域内升放气球资质单位总数的5%。
3.地方政府或上级气象主管机构有安排部署的，按照安排部署执行。

（三）检查内容

升放气球资质单位和升放气球活动的检查；升放气球资质单位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升放气球资质单位升放气球活动情况。

（四）检查方式

1.采取专项检查、大检查及日常巡查等方式。

2.自行发起对被检查单位的“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3.与应急、市场监管、消防等部门联合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三、其他要求

（一）检查工作要认真执行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全过程记录、重大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落实《山东省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和一般违法行为减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
（二）将防雷安全行政执法检查和“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情况及时录入“全国防雷减灾综合管理服务平台”、“互联网+监管”及“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平台。
（三）6月25日前报送半年总结，11月底前报年度总结。

青岛市黄岛区气象局

                            2024年4月1日

